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促字第32830號

債  權  人  中天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宋尚賢  

上列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紀黃秀曰發給支付命令事件，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

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前段定

有明文。次按債權人就核發支付命令之請求，應釋明之。民

事訴訟法第511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釋明者，指當事人提

出法院得即時調查，而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而言；其

舉證之程度，僅需令法院就某一事實之存否，產生信其大概

如此之薄弱心證為已足。而釋明之證據，既需能使法院為即

時之調查，則法院審酌應否核發支付命令時，即應專就債權

人提出之證據決之。倘債權人並未提出證據，或僅依其提出

之證據，仍無法依經驗或論理法則直接推論出其主張之事實

者，即難認其已盡釋明之責，此時法院即應將其支付命令之

聲請予以駁回。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84條、第511條第2項、

第513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明。

二、本件債權人主張債務人與其共有臺中市○○區○○路○段

000巷00號房地(下稱系爭房地)，債務人占有系爭房地受有

利益，債權人受有損害，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聲請對債務

人發支付命令，依周邊不動產租賃行情，請求債務人返還自

113年8月2日起至113年11月1日止新臺幣(下同)53,118元云

云。惟據債權人提出之111年12月20日查封筆錄影本，無從

確認債務人於113年8月2日起至113年11月1日間占有系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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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足釋明原因事實，且所提不動產交易時價查詢資料距

今已逾半年，物件與系爭房地所在位置有異，屋況與系爭房

地是否相符亦難確認，不足釋明請求金額，本件已涉及實體

爭執事項，而在支付命令為形式審查下，債權人所提出之釋

明資料，難認債權人對債務人有上開請求權之存在，債權人

復未提出其他得釋明債權人與債務人間有不當得利請求權之

債權債務關係之相關釋明文件，本院無法依經驗或論理法則

直接推論出債權人對債務人有請求53,118元之薄弱心證，依

首開規定及說明，債權人之聲請，應予駁回。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林柔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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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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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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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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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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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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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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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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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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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促字第32830號
債  權  人  中天資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尚賢  
上列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紀黃秀曰發給支付命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由債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支付命令之聲請，依聲請之意旨認債權人之請求為無理由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債權人就核發支付命令之請求，應釋明之。民事訴訟法第511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釋明者，指當事人提出法院得即時調查，而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而言；其舉證之程度，僅需令法院就某一事實之存否，產生信其大概如此之薄弱心證為已足。而釋明之證據，既需能使法院為即時之調查，則法院審酌應否核發支付命令時，即應專就債權人提出之證據決之。倘債權人並未提出證據，或僅依其提出之證據，仍無法依經驗或論理法則直接推論出其主張之事實者，即難認其已盡釋明之責，此時法院即應將其支付命令之聲請予以駁回。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84條、第511條第2項、第513條第1項前段規定即明。
二、本件債權人主張債務人與其共有臺中市○○區○○路○段000巷00號房地(下稱系爭房地)，債務人占有系爭房地受有利益，債權人受有損害，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聲請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依周邊不動產租賃行情，請求債務人返還自113年8月2日起至113年11月1日止新臺幣(下同)53,118元云云。惟據債權人提出之111年12月20日查封筆錄影本，無從確認債務人於113年8月2日起至113年11月1日間占有系爭房地，不足釋明原因事實，且所提不動產交易時價查詢資料距今已逾半年，物件與系爭房地所在位置有異，屋況與系爭房地是否相符亦難確認，不足釋明請求金額，本件已涉及實體爭執事項，而在支付命令為形式審查下，債權人所提出之釋明資料，難認債權人對債務人有上開請求權之存在，債權人復未提出其他得釋明債權人與債務人間有不當得利請求權之債權債務關係之相關釋明文件，本院無法依經驗或論理法則直接推論出債權人對債務人有請求53,118元之薄弱心證，依首開規定及說明，債權人之聲請，應予駁回。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林柔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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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13條第1項前段定
    有明文。次按債權人就核發支付命令之請求，應釋明之。民
    事訴訟法第511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釋明者，指當事人提
    出法院得即時調查，而信其主張為真實之一切證據而言；其
    舉證之程度，僅需令法院就某一事實之存否，產生信其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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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房地(下稱系爭房地)，債務人占有系爭房地受有利益，債
    權人受有損害，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聲請對債務人發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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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說明，債權人之聲請，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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